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８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７２

，

０３９

，

２８５．２５ １７６

，

１９０

，

９７１．９８ ５４．４０

营业利润

８５

，

２１９

，

３７８．０５ ６９

，

６９２

，

８１０．３４ ２２．２８

利润总额

１０８

，

４１５

，

８７１．７０ ９０

，

２２２

，

０５８．８５ ２０．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３

，

８９５

，

８１３．０５ ７６

，

６５４

，

５４３．７６ ２２．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８ ０．６８ －１４．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４１％ ９．３９％ －１．９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８４

，

５６５

，

８４１．１７ １

，

２５８

，

０９３

，

０４５．８６ １０．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０６

，

０１６

，

５９３．３５ １

，

２３０

，

３７７

，

０１３．８６ ６．１５

股本

１６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８．００ ９．８０ －１８．３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１

、营业收入本期

２７

，

２０３．９３

万元，较上年度的

１７

，

６１９．０９

万元增长

５４．４０％

，主要原因系：主要产品价格上

涨；红外锗单晶、红外光学锗镜头、太阳能电池用锗单晶片、有机锗的销量增长，以及二氧化锗、区熔锗、红

外光学锗镜片的销量下降；受托加工业务下降。

２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均较上年度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营业收

入的增长幅度，其主要原因系：除上述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本

期外购原料大幅度增长，且原料价格高；为保护资源和优化资源的合理开采，本期公司加大对低品位锗矿的开

采量；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新招聘员工及执行新的薪酬政策。 该等因素导致成本和费用上升；其次，本期首

次合并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报表，其合并期间的管理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也较大。

３

、基本每股收益本期

０．５８

元，较上年同期的

０．６８

元下降

１４．７１％

，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以资本公积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股本。

（二）、财务状况说明

１

、期末，总资产

１３８

，

４５６．５８

万元，较年初的

１２５

，

８０９．３０

万元增长

１０．０５％

，主要原因系：本期实现利润增

长；其次，首次合并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镓英半导体有限公司报表。 在总资产中，货币资金、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存货、在建工程、预付帐款所占比重较大。

２

、期末，负债总额

３

，

１００．４５

万元，较年初的

１

，

８５９．８４

万元增长

６６．７０％

，主要系流动负债增加

９９０．６２

万元，

长期负债增加

２５０

万元（系列为递延收益核算的政府补助资金）。

３

、期末，资产负债率

２．２４％

，较年初的

１．４８％

增加

０．７６

个百分点。

４

、期末，股本

１６

，

３２８

万元，较年初的

１２

，

５６０

万元增长

３０％

，原因系本期公司以资本公积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股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包文东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红斌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先琴

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高俊女士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总额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２４％

。

２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了《湖南华菱管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形式为认沽权证，即：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华菱集团和安赛乐米塔尔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无偿派发期限

２

年、

行权价

４．９０

元、采用股票给付结算方式、行权日为权证存续期内最后三个交易日的欧式认沽权证，派发的认

沽权证总量为

６３３

，

１８０

，

７８７

份，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将获得

７．１９２０６２

份认沽权证。

３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改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华菱集团

������

１

）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严格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

２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即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在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华菱钢铁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

履行了承诺

２

安赛乐

－

米塔尔

������

１

）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严格履行法

定承诺义务。

２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即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起，在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华菱钢铁股份总数

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

百分之十。

履行了承诺

三、本次股改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股，分别占公司限售股份总数的

５７．８０％

和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３６．２４％

。

３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１

华菱集团

１

，

０９６

，

７７２

，

７０６ ５５５

，

２８８

，

７０６ １８．４１％ ０ －

２

安赛乐

－

米塔尔

７９４

，

１５０

，

９５６ ５３７

，

６３４

，

９５６ １７．８３％ ０ －

总 计

１

，

８９０

，

９２３

，

６６２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３６．２４％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０９６

，

７７２

，

７０６ ３６．３７％ －５５５

，

２８８

，

７０６ ５４１

，

４８４

，

０００ １７．９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 －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７９４

，

１５０

，

９５６ ２６．３３％ －５３７

，

６３４

，

９５６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８．５１％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４３５

，

１１２ ０．１２％ ０ ３

，

４３５

，

１１２ ０．１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８９４

，

３５８

，

７７４ ６２．８２％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８０１

，

４３５

，

１１２ ２６．５８％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２１

，

２９１

，

２５１ ３７．１８％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２

，

２１４

，

２１４

，

９１３ ７３．４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

，

１２１

，

２９１

，

２５１ ３７．１８％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２

，

２１４

，

２１４

，

９１３ ７３．４２％

三、股份总数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股改已解

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股改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目前

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股）

占目前

总股本

比例

（

％

）

数量（股）

占股改

实施日

总股本

比例（

％

）

占目前

总股本

比例

（

％

）

２００７

年度非

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

２００８

年度非

公开发行新

增股份

１

华 菱 集

团

６６５

，

０７６

，

８７５ ２２．０５％ １０９

，

７８８

，

１６９ ３．６４％ ５５５

，

２８８

，

７０６ ２５．２９％ １８．４１％ ２６３

，

４８４

，

０００ ２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安赛乐

－

米塔尔

６４７

，

４２３

，

１２５ ２１．４７％ １０９

，

７８８

，

１６９ ３．６４％ ５３７

，

６３４

，

９５６ ２４．４９％ １７．８３％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

合计

１

，

３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５２％ ２１９

，

５７６

，

３３８ ７．２８％ １

，

０９２

，

９２３

，

６６２ ４９．７７％ ３６．２４％ ５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６ ２２２

，

４５１

，

３３８ １０．１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代表人就公司股改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

的部分股改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宜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华菱钢铁股改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

做出的各项承诺。 至华菱钢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满

３６

个月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非流通股股东

华菱集团、安赛乐

－

米塔尔的部分限售承诺履行完毕，其分别持有的华菱钢铁

５５５

，

２８８

，

７０６

股和

５３７

，

６３４

，

９５６

股股改限售股份可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公司本次部分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部分股改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部分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股改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如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

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改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２

、本公司未对本次申请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改限售股份持有人提供违规担保。

３

、本次申请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股改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股东安赛乐

－

米塔尔申请，对其持有的华菱钢铁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总额为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５１％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一、

２００７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１５

号《关于核准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

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公司前两大股东华菱集团和安赛乐

－

米塔尔非公

开发行股票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华菱集团以现金认购

２６３

，

４８４

，

０００

股股份；安赛乐

－

米塔尔以现金认购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股股份。 发行价格每股

５．８

元，限售期

３６

个月。 经深交所核准，非公开发行的

５２

，

０００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在深交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华菱钢铁股份总数由

２

，

１９５

，

９３９

，

３８２

股增加至

２

，

７３７

，

６５０

，

０２５

股。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安赛乐

－

米塔尔

自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即发行证券上市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后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于本次非公开发行中所认购的华

菱钢铁股份。

履行了承诺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根据公司股东安赛乐

－

米塔尔的申请，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８．５１％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３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１

安赛乐

－

米塔尔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８．５１％ ０

总 计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８．５１％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１

，

４８４

，

０００ １７．９６％ ５４１

，

４８４

，

０００ １７．９６％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８．５１％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３

，

４３５

，

１１２ ０．１１％ ０ ３

，

４３５

，

１１２ ０．１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８０１

，

４３５

，

１１２ ０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５４４

，

９１９

，

１１２ １８．０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１４

，

２１４

，

９１３ ７３．４２％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２

，

４７０

，

７３０

，

９１３ ８１．９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

，

２１４

，

２１４

，

９１３ ７３．４２％ ２５６

，

５１６

，

０００ ２

，

４７０

，

７３０

，

９１３ ８１．９３％

三、股份总数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２

、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６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在

厦门市海沧区公司五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通

讯方式发出，并获董事确认。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江斌主持，公司董事会成员应到九人，实到九人，其中

７

人出席现场表决，

２

人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与关联方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５５００

万元。

关联董事王建成先生、梁传玉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

鉴于公司会计专业独立董事人员变化，对审计委员会组成成员进行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为：陈守德、

陈旭俊、梁传玉，其中，陈守德为审计委员会主任。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公司五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事项有：《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３．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２

年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６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将与关联方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牧股份”）、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牧工商集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建成、梁传玉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将向关联方中牧股份销售金额不超过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产品；

２０１２

年将向关联方

牧工商集团销售金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产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销售维生素产品

中牧股份

４５００ ２

，

９２６．７４ ８．１４

牧工商集团

１０００ ４７３．９６ １．３２

合计

５５００ ３

，

４００．７０ ９．４６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累计交易金额（万元）

销售维生素产品

中牧股份

４２２．６５

牧工商集团

２９．４９

合计

４５２．１４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１．

中牧股份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法定代表人张春新，注册资本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

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八区

１６－１９

号楼。 中牧股份主要经营范围为：饲料原料，饲料，饲料添加剂，动物保健品，

畜禽制品及其相关产品的加工、生产、销售，畜牧业生产资料的销售，研究开发饲料新品种、饲料新技术。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牧股份总资产

２９９６４８．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６８９１９．９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３３７４．３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８７５６．５８

万元。 （未经审计）

２．

牧工商集团成立于

１９８２

年，法定代表人张春新，注册资本

４８

，

７０８．５

万元，公司住所为北京市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十一区

２０

号楼。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兽药经营（具体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批发（非实物方式）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５

日）。 一般经营项目：畜牧产品生

产、销售；草产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大宗饲料原料、宠物食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仪

器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汽车的销售；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牧工商集团持有中牧股份本

２２

，

８００

万股股份，占中牧股份总股本

３９

，

０００

万股的

５８．４６％

，为中牧股份

控股股东。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牧股份持有本公司

２６．４７％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牧工商集团持有中牧股份

５８．４６％

的股份，

为中牧股份的控股股东；以上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中牧股份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牧工商集团为中央企业，依法存续经营，盈利能力强，财务状况良好，

具备很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为参考标准，各方根

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并保证销售产品的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

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与市场情况，与中牧股份及牧工商集团签订有关的销售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维生素是饲料中必不可少的添加成分，公司是全球重要的维生素生产厂家，中牧股份和牧工商集团是

国内重要的饲料生产厂家，公司与中牧股份、牧工商集团之间的交易在中牧股份成为公司股东之前就一直

存在。 中牧股份看好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时为保证自身产品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成为公司股东，并与公司保

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牧工商集团、中牧股份作为公司的下游客户，公司与其的关联销售预计在未来具

有一定的持续性。

公司与中牧股份、牧工商集团的关联销售完全遵循市场化交易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与销售给第三方

企业同类产品价格相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有积极

的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独立董事陈旭俊、卢英华、陈守

德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

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华泰联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

３．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２

年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事项的核查意见》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６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厦门市海沧区公司五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３

、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２９９

号公司五层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５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有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３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厦门市海沧新阳工业区阳光西路

２９９

号公司四层证券事务部；

４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９２－６５１１１１１

，

０５９２－３７８１７６０

传真：

０５９２－６５１５１５１

邮编：

３６１００２２

联系人： 洪彦、丁雪萍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备查文件

１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格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１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本公司持有贵公司股份 股。 兹证明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码： ）为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其全权代表本公司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特此确认！

股东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本人

／

本公司（即委托人）现持有贵公司股份 股。 本人

／

本公司全权委

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理本人

／

本公司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对提交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特此确认！

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签字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2

月

23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2-008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2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2

月

21

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21

日下午

15:00～2012

年

2

月

22

日下午

15:00

。

3

、现场会议地点：中环国际酒店

2

楼多功能厅

(

上海市富平路

800

号

)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金国良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66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74,242,9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5.9614%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47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274,

200,7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51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19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2,2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根据汇总后的表决结果

,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关于继续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其他议案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26,5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0%

；反对

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弃权

10,5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08,8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6%

；反对

6,3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弃权

27,7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26,0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

；反对

7,0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

；弃权

9,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26,7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

；反对

6,3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弃权

9,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12,7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0%

；反对

29,61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8%

；弃权

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154,3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77%

；反对

60,3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0%

；弃权

28,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07,63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1%

；反对

24,0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

；弃权

11,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

8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授权公司董事会进行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08,1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3%

；反对

23,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

；弃权

11,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

9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选举喻月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2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2014

年

1

月

18

日

)

止。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07,4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0%

；反对

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弃权

29,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

10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选举高云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2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2014

年

1

月

18

日

)

止。

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计：： 同意

274,207,44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0%

；反对

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弃权

29,6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9%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独立董事崔善江先生、张宝华先生和张维宾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述职并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

职报告》。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12

年

2

月

1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 陈臻、金圣雨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

会议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2-009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下午在上

海市富平路

800

号中环国际酒店

3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及会前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

副董事长金国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 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已选举喻月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本次董事会选举喻月明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2

日至

2014

年

1

月

18

日。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选举董事长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董事长简历

喻月明，男，

1963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高级经营师。

曾任中外合资上海正大综艺电视剧制作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外合资上海索维尼摄影器材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徐汇区龙华乡人民政府乡长、徐汇区华泾镇人民政府镇长。 现任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喻月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61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2012-010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下午在上

海市富平路

800

号中环国际酒店

3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及会前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

监事俞忠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3

名，实际到会监事

3

名。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已选举高云颂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本次监事会选举高云颂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2012

年

2

月

22

日至

2014

年

1

月

18

日。

特此公告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高云颂：男，

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徐汇区园林所副所长，徐汇区人民政府旅游事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董

事，上海中鑫百货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高云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457630

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高云颂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04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朔州市城镇供热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签署概况

近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与朔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签署

了《朔州市城镇供热特许经营协议》。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协议双方

甲方：朔州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地址：市府西街

4

号；

乙方：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地址：太原市南中环街

461

号中创国际大厦五楼。

2

、特许经营权授予、期限及履约担保

2.1

特许经营权授予

甲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授予乙方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和规定地域内，独家享有供热业务的经营权利。

2.2

特许经营期限

本协议之特许经营权有效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

30

年。自

2012

年

1

月

18

日起至

2042

年

1

月

18

日止。

2.3

特许经营履约担保

乙方应在签订协议前十五日内向甲方提供双方能接受的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出具的履约保函， 以保证

乙方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 履约保函分作建设期保函、运营维护保函和移交保函，移交保函可并入运营维

护保函。

3

、特许经营权范围与实施

3.1

特许经营权地域

朔州市区七里河以南范围和朔州经济开发区内平朔铁路专用线以西、安泰街以南区域。七里河以北华电

集团规划区域（如果华电集团

2×300ＭＷ

热电联产机组

2012

年不能如期开工，将其七里河以北规划供热区域

纳入特许经营范围）。 设计供热能力

2000

万﹏。

3.2

特许经营权范围

本协议规定之特许经营权的范围为在规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和地域范围内， 乙方对该地域供热进行的投

资、建设、运营和移交，乙方不得擅自拓展特许经营权地域范围。

3.3

特许经营权的实施

在特许经营期间，甲方不得将本项目特许经营权授予第三者或无故终止特许经营权，不得无故减少乙方

特许经营权范围或妨碍特许经营权的实施，但本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权终止和撤销的情况除外。在特许经营

期间，乙方不得将特许经营权及相关权益进行出租、抵押或质押给任何第三方。 本项目的建设、管理、运营由

山西双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子公司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有限公司具体实施。

4

供热价格制定和调整

供热采暖价格由甲方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统一定价， 其价格制定和调整须根据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组织

制定并批准。 乙方应严格遵照执行。

5

特许经营协议的终止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时，特许经营协议自动终止。

6

特许经营期限期满的移交

若公司在特许经营期限内无重大责任事故且兑现供热服务质量承诺，公司无条件延续特许经营权利。若

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公司未能延续特许经营权利，由公司联合供热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同时

会同资产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接收单位，四方进行资产评估。 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经公

司和接收单位双方签字确认后，接收单位一次性支付供热企业评估报告中所总计的评估金额。

7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朔州市城镇供热项目是公司承接的首个溴化锂吸收式热泵在集中供热领域的运营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

丰富了公司业务模式，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现金流入，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四、备查文件：

《朔州市城镇供热特许经营协议》；

《朔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朔州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项目特许经营权出让方案的批复》；

《朔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市住建局实施朔州市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特许经营项目的通知》。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2-004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公告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本公司股

票的公告》，详见

2011

年

12

月

7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

为：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1-033

）。该公告的主要内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

公司拟于

2011

年

12

月

6

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

万股

,

增持价格不高于

6.00

元，拟增持的股份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0.53％

。

2012

年

2

月

22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江苏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法尔胜泓昇集团

"

）的通

知：

1

、 自

2011

年

12

月

6

日

～2012

年

2

月

22

日期间，法尔胜泓昇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在

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

154.19

万股，未超过

200

万股，累计增持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1%

，未超过本

公司总股本的

0.53％

。

2

、 至此，法尔胜泓昇集团对公司股份的此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截至目前，法尔胜泓昇集团持有本公

司

7997.3918

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1.07％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按照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未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01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改制更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日前接到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通知：该所根据《财政部、工商总

局关于印发

<

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

知》（财会

[2010]12

号）的规定，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改制。 改制后的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名称变更为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企业类型变更为

"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

。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已换领了营

业执照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改制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2-002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接到股东金宇星的通

知：金宇星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000

股股份（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00

股，高管锁定股

1,40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前述股权质押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壹年。

目前金宇星先生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高管锁定股）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计

18,421,746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8.25%

，本次将其中的

2,000,000

股进行质押，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及本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10.86%

和

0.90%

。 截止本公告日，金宇星先生累计质押

18,4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8.24%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2

日


